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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106年度客委會-華客雙語計畫1051124、106年度客委會-華客雙語案1051124(105

0293103_Attach01.docx、1050293103_Attach02.pdf)

主旨：有關客家委員會106年度推動「客語沉浸式教學、客華雙

語教學試辦計畫」申請一案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客家委員會105年11月23日客會文字第1050017515號

函辦理。

二、為提供及營造以客語為主要使用語言的學習環境，鑑於三

至六歲是學習語言黃金期，於學前階段推動客語沉浸式教

學，提供幼兒客語的學習環境，為客家委員會106年度推

動旨揭計畫之主要目的。

三、有意參加旨揭計畫之學校（國中、國小、幼兒園），請於

12月5日前提送計畫申請表，俾利本局彙整。

四、檢附「客語沉浸式教學、客華雙語教學試辦計畫」1份。

正本：桃園市政府教育局、本市各市立幼兒園、本市各市立國小、本市各市立國中、本

市各國（中）小（附設幼兒園）、本市私立國中小、桃園市私立康大幼兒園、桃

園市私立小奶爸幼兒園、桃園市私立幼幼家幼兒園、桃園市私立和平幼兒園、桃

園市私立新奇屋幼兒園、桃園市私立新學屋幼兒園、桃園市私立艾力豪幼兒園、

桃園市私立葛瑞特幼兒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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